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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15）浙杭刑终字第 724 号 

原公诉机关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检察院。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人）吴定辉。因本案于 2015 年 1 月 18 日

被刑事拘留，同年 2 月 16 日被逮捕。现押于临安市看守所。 

辩护人吴立平、张敬伟。 

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

被告人吴定辉犯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一案，于

2015 年 6 月 16 日作出（2015）杭临刑初字第 453 号刑事判决。

被告人吴定辉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

审理了本案。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金少华及金燕

萍出庭履行职务，被告人吴定辉及其辩护人吴立平到庭参加诉讼。

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判认定，2015年 1 月 15 日至 17日期间，被告人吴定辉

采用事先在树林中拉网，再播放音乐吸引鸟类前来的方式，在临

安市於潜镇南山村非法猎捕 8 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领角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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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1 月 17 日，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吴定辉入住的旅馆进行检

查时，被告人吴定辉因害怕被查处而将上述 8 只领角鸮从其房间

窗户扔出。后经救护，其中 2 只领角鸮康复后被放归野外，其余

6 只已死亡。 

上述事实有已经一、二审庭审质证的证人田某、何某、李某、

童某、郑某、胡某、罗某的证言，鉴定书及照片，搜查笔录及照

片，扣押清单及照片，随案移送清单及照片，扣押笔录，检查笔

录及照片，辨认笔录，治安管理检查情况记录，抓获经过，户籍

证明，情况说明，以及被告人吴定辉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。 

原审以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被告人

吴定辉有期徒刑七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；作案工具镰刀、

网袋、手电筒、粘网、播音器、充电器、摇控器、网袋均予以没

收。 

被告人吴定辉及其辩护人提出，吴定辉是少数民族有打猎的

民族习惯，主观恶性小，吴系初犯且有坦白的情节，原判量刑过

重，请求本院从轻处罚。 

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定辉

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

充分；原判已经考虑了如实供述等酌情从轻量刑情节，被告人及

辩护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不能成立，一审判决定性准确、

量刑适当，审判程序合法，建议本院维持原判。 



经审理查明，原判认定被告人吴定辉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

濒危野生动物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本案

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 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吴定辉非法猎捕、杀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

野生动物领角鸮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

濒危野生动物罪。经查：（1）在案证据证实，关于被告人吴定

辉及辩护人所提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。经审理认为，吴定辉虽系

少数民族，但吴长期以出售牟利为目的非法猎捕野生鸟类，仅本

案就查实非法猎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领角鸮 8 只、杀害

6 只，足显吴之主观恶性之深，应依法惩处；（2）被告人吴定

辉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，原判已予以从轻处罚。被

告人及辩护人据此再次请求从轻处罚的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采纳；

出庭检察员建议维持原判的意见，本院予以支持。原判定罪及适

用法律正确，量刑适当。原审审判程序合法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

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

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

一条、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

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审 判 长  蒋祖峰 



代理审判员  高 强 

代理审判员  陈俊杰 

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 

书 记 员  王纾仪 

 


